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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號 被 糾 正 機 關 改 善 情 形 結案情形 

92
交

正

25 

設施改善情形： 

一、已訂定「加強大客車安全管理改進措施」，加強執行路邊及場

站內大客車之臨時檢驗，並嚴格稽查擅自變更車輛規格影響

行車安全者。 

二、加強評鑑作業檢查員之訓練與講習，並將「車輛設備與安全」

及「公司經營與管理」納入國道客運公司之評鑑項目，並設

立專責之服務考核與評鑑督導小組。 

三、已修正「車輛型式安全及品質一致性審驗作業要點」，要求車

測中心落實及加強執行各車輛製造廠及打造廠之品質一致性

核驗。 

四、國道客運評鑑作業已於 93 年 8 月 10 日審查通過，計評鑑 33

家國道客運公司及 163 條國道客運路線；針對評鑑較差業

者，已責請各級主管機關確實督導改善。 

交通及採購委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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